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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大法律學者兼「佔中」發起人戴耀廷本月8日到協

恩中學講述「佔中」的「理念及意義」，公眾質疑學生

會被「軟銷佔中」影響。「軟銷」是一種銷售技巧，例

如在旅遊電視節目中，我們見到主持人及影星們，在景

點開心玩樂的笑容、刺激的體驗，這些無形的畫面，已

是上佳示範了。「理念及意義」本身已有強大的「正面

作用」，加上由大學法律學者主講，「佔中」講座予學

生感到有高度的權威性。

人們採取行動之前，是基於該行動背後的理念及其意

義；協恩中學校長李鎮洪邀請戴耀廷到校園演講，如同

間接承認了「佔中」的「理念及意義」，這絕對是一項

應受譴責的決定。我們難以保證沒有一位未滿18歲的學

生，在聽完講座之後，不會被煽動將來參加「佔中」行

動；這些學生參與「佔中」期間，亦會被暴力浪潮波及

受傷，這些後果絕對不是「有良知的市民」樂於見到

的，難道李校長希望當上「間接幫兇」嗎？請問李校長

還可如何說服學生「守校規」呢？

學生受影響 教育界憂慮

這些後果都不是憑空想像。根據報章有關同學們在講

座後的訪問，不由得增加筆者的憂慮。某位中五協恩學

生說：「對於『佔中』立場，我無話支持定反對，之前

會怕犯法，又怕會對前途有影響。講座後，了解到『佔

中』倡議的商討式民主，十分贊同，希望有機會可以參

與商討日，但公民抗命就未必。」另一名聽完講座後的

同學則說：「如社會有不公義的事，公民抗命雖犯法，

但不一定是錯。」這些學生的回應，明顯就是讓「佔中」

發起人公然在校園內宣講理念及意義、荼毒學生的證

據。筆者在此強烈要求教育局立即調查協恩中學當日校

園內的講座內容，以及以往在校內有關「佔中」的教材

及講授的內容有否偏頗，以致學生遭到違法意識的洗

腦？

為甚麼教育局須立即徹查呢？因為戴耀廷稱已有三、

四間學校再邀請他演講。此外，在公民教育聯席舉辦的

「如何在通識科教授爭議性議題：以佔領中環為例」的

教育研討會上，某英文中學的校長說：「既然『佔領中

環』是一社會議題，教師在通識科便要教授。」這反映

「佔中」的偏頗教材及講授內容，極大可能正在向全港

學生散播，教育局理應盡快阻止偏頗教材及講授內容在

學校繼續流傳，還一個不被違法洗腦、全面而非偏頗的

學習課程予莘莘學子！

戴耀廷美化「佔中」，向學生聲稱「佔中」有別於打

劫，不為私利，旨在爭取「真普選」；若「佔中」提倡

的公義觀不被認同，運動自會潰散，又稱：「那我可以

回去寫獄中書柬」。現實告訴戴耀廷，「佔中」從來都

不被社會大眾認同，只是少部分偏激人士堅持的把戲而

矣。多種民意調查說明，大眾都不支持違法「佔中」行

動。

遺憾的是，受到戴耀廷「不為私利、自我犧牲」的所

謂「道德感召」的學生們，被折騰了，被利用了！高中

的學習時光是美好的，本來是用於學本領、為將來前途

打拚的黃金階段，為甚麼學生要浪費於骯髒的政治鬥爭

之中呢？

教育局須監察免歪風蔓延

筆者曾多次撰文呼籲教育局「為民辦實事」，立即諮詢

基層教師及家長，看清社會發展對課程的需要，借助大

學學者的力量，做好課程改革的工作，令學生所學的，

與生活有密切關係。此外，亦要做好發展學生才能的工

作，減少學生「無所事事，缺乏目標」的情況。最後，

亦是最重要的，是做好「落實」。縱使教育局已有按部就

班的教育計劃，但推行到學校層面時，竟出現「佔中」

歪理入侵校園、學生思想備受誤導的情況。雖然教育局

一再重申，學校不應鼓勵學生參與違法活動，但實際的

情況令人憂慮。監察學校按照本港既有教育方針教學是

教育局應有之義，所謂「勇者無懼、擇善固執」，教育局

官員們，不需懼怕反對派所提出的誣蔑，而應做好監察

的角色，阻止「佔中」之風繼續在校園蔓延。

戴耀廷美化「佔中」，向學生聲稱「佔中」有別於打劫，不為私利，旨在爭取「真普選」。現

實告訴戴耀廷，「佔中」從來都不被社會大眾認同，只是少部分偏激人士堅持的把戲而矣。多

種民意調查說明，大眾都不支持違法「佔中」行動。遺憾的是，受到戴耀廷「不為私利、自我

犧牲」的所謂「道德感召」的學生們，被折騰了，被利用了！高中的學習時光是美好的，本來

是用於學本領、為將來前途打拚的黃金階段，為甚麼學生要浪費於骯髒的政治鬥爭之中呢？監

察學校按照本港既有教育方針教學是教育局應有之義，教育局官員們，不需懼怕反對派所提出

的誣蔑，而應做好監察的角色，阻止「佔中」之風繼續在校園蔓延。

「佔中」歪理侵校園 教育當局應把關
趙善安 國民小先鋒會長

「真普聯」日前提出了三

個普選特首的方案，並表

示對三個方案並沒有偏

好，但明顯這是口不對

心，原因是三個方案中的

兩個，連反對派也知道不

可能「過關」。就以第二個

方案為例，將全港劃成20個

區，再以比例代表制選出200

人的提名委員會，這已經顛覆

了整個提名委員會制度另搞一

套。而第三個方案由現屆區議

員及立法會議員組成，也違反

了人大常委會有關提名委員會

「參照」選舉委員會的決定。

實際上，「真普聯」的籌碼都

放在第一個方案之上，在原有

選舉委員會基礎上加上400名

民選區議員，或由百分之二的

選民聯署提名，這個方案才是

「真普聯」的「底牌」，另外兩

個不過是真真假假，開天殺價

而已。

為什麼說方案一才是「真命

天子」？請看《蘋果日報》在

方案出台後翌日的社論，高度

評價方案「一方面按《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的條文保留提名委

員會機制，另一方面則加入公

民直接提名機制，把全體選民

變成一個廣義的提名委員會。

不管從《基本法》的條文或精

神來看，這個方案都沒有違

規，都是值得考慮的。」再看

反對派及其喉舌近日的言論，

都表達出類似觀點，就是方案

二和三爭議較大，至於方案一

則「較為符合基本法與人大常

委會的決定」，硬銷意味躍然

紙上。

不過，方案一真的如反對派

所說般「溫和」嗎？恐怕不見

得，當中主要癥結在於容許選

民聯署提名，不但違反了提名

委員會機構式提名的規定，也

變相廢了提名委員會武功，違

反了《基本法》規定。而且，

所謂選民聯署不見於基本法和

人大常委會決定之內，「真普

聯」無中生有的加上選民聯署

建議，明顯是為了擴大政改火

頭，轉移社會視線，由討論提

名委員會構成變成選民聯署之

上，這並非是要求同存異，而

是為了挑動爭議。連《明報》

社評也指「在擺姿態和做實事之間，真普

聯需要恰當地掌握平衡」，所謂掌握平衡說

穿了就是做「秀」不要過火，不要節外生

枝妨礙政改討論。

至於在選舉委員會基礎上加上民選區議

員，在反對派方面被認為較其餘方案較接

近基本法與人大常委會決定，正如有反對

派人士指這是「符合基本法的半個方案」。

反對派此舉當然有其自身的盤算，根據上

屆選舉委員會的構成，反對派大約只能取

得百多票。根據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結

果，反對派在412個區議會議席中一共取

得103個。如果方案最終獲得通過，意味

㠥反對派在將來的提名委員會內將至少擁

有200至300票，大有機會可推出其自身候

選人「入閘」。這就是「真普聯」方案的真

正盤算。

「真普聯」的如意算盤能打響嗎？看來

機會不大，原因是選民聯署的建議明顯違

反了《基本法》，但這是否說政改又會再次

泡湯，也很難說，因為「真普聯」的「最

後底牌」仍未亮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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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鈺成倡立會
常與中聯辦打交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

治祖)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

將於今日中午歷史性地踏

入立法會大樓，與包括反

對派在內的一眾立法會議

員一起共進午宴，大家面

對面地直接交流。立法會

主席曾鈺成於昨日刊出的

人民網訪問中談到此次午

宴，坦言中聯辦是中央政

府在香港的派駐機關，與

作為香港的立法機關、立

法會應該經常打交道。

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副主任王志民及其

他與立法會事務有接觸的中聯辦相關

部門的部長，應曾鈺成邀請出席立法會午

宴。立法會宴會廳會擺放5席至6席，主家席

餐桌則會較大一點，使各主要政黨至少都有1

名代表可以坐於該席，與張曉明和王志民交

流。

籲建經常的正常溝通途徑

曾鈺成在昨日刊出的人民網訪問中指出，

自己一直認為立法會的全體議員應和內地，

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建立一個經常的

正常的溝通途徑。「今天我們在立法會討論

的事，幾乎全部、沒有哪一件事可以和內地

完全沒有關係的。我們不能光是把我們的眼

光看在香港這個地方，要是看不到內地，很

多做出我們決定的時候，肯定是不全面的。」

「我們有個說法，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

相往來。這個不對，不應是這樣的，會引起

很多不必要的誤會、猜測，這是不好的。」

他又說，上一屆立法會搞的幾次到內地訪

問、考察，每一次其實中聯辦都有協助，

「中聯辦是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的派駐機構，

代表中央政府來香港，我們作為香港的立法

機關，應該經常打交道」。

黃國健籲反對派知所界線
就有反對派議員稱，計劃於席間向中聯辦

官員遞信，表達對政改的意見。曾鈺成認

為，大家於席間談些甚麼，「我覺得不需要

有甚麼規條」。在吃飯時，議員提出甚麼議題

都可以，大家都可以在輕鬆的氣氛中交談，

「我倒希望他們將來有更多不同的途徑接

觸」。

工聯會議員黃國健理解反對派同事較少機

會接觸到中聯辦官員，想借此機會表達意

見，這是無可厚非的，並相信張主任會有胸

襟接受他們的信件，但相信反對派也希望可

與中聯辦有一持續溝通的平台，故他們應該

知所界線，反映意見是可以的，但無必要做

過激的行為，包括在現場展示示威道具等，

以免影響這個平台的持續性。

「新民主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昨日稱，

自己準備了一幅徐悲鴻畫作「愚公移山」複

品送予張曉明，指徐悲鴻畫風糅合中西方

法，可象徵香港社會，而「愚公移山」則寓

意港人爭取民主普選的決心。

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靜則聲言，會引述

早前練乙錚的評論，向張曉明查問會否「雙

規」特首梁振英，並提醒對方不要「干預」

立法會。

自動選民登記
當局諗計精簡 譚志源：政制發展須遵4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特區
政府早前推出多項優化選民登記措
施，已有20多萬選民被剔除資格，亦
在過去2年逾2,000人要求刪除選民資
格。多位議員昨日在立法會政制事務
委員會再次提出建議，讓年滿18歲的
香港永久性居民自動登記為選民。政

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回應指，
當局曾考慮過自動選民登記制，但目
前身份證登記的地址，未必完全適用
於選民登記，局方會與律政司再研究
一些精簡的方法，在適當時候再諮詢
議員意見。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昨日討論

選民登記情況，多位議員要求採用
自動選民登記的做法，即年滿18歲
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在更換身份證時
自動登記為選民。譚志源回應說，
選舉事務處職員會在入境處內向剛
年滿18歲的年輕人推介登記作選
民，已取得一定成效，當局在研究
優化選民登記時，有考慮過自動選
民登記制，但因涉及不同條例下的
登記住址相互適用性等問題，他們
會再審視有關建議。

葉國謙籲取消資格後發信通知

民建聯議員葉國謙則關注，有並無
更改住址的選民到投票站時才知被取
消選民資格，要求當局應在取消資格
後再發信通知。選舉事務處總選舉事

務主任李柏康回應說，部分選民因登
記時寫錯地址而未能收到查訊信件，
選民亦可致電處方查詢選民身份是否
有效。譚志源則補充，選舉事務處經
多番查訊才剔除選民資格，多發信件
未必有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政
府昨日公布最新一期提交國會的香港半年
報告書，內容述及由2013年1月1日至6月
30日期間香港的發展情況。報告書在總結
部分指，整體上，「一國兩制」原則在香
港繼續運作良好，而《聯合聲明》所承諾
的權利及自由也繼續得到尊重。

英國昨日公布的香港半年報告書，內容
涵蓋香港政治、經濟和政制發展等廣泛事
項，及報告期間英國與香港各項雙邊關係
上的概要。
英國外交大臣夏偉林在報告書序言中

稱，他確信日後的普選將對香港的穩定和
繁榮帶來莫大裨益，而確切內容在符合

《基本法》的規定下，將由香港與中國政
府及香港人作出決定。「但重要的是，任
何方案應予香港人一個真正的選擇，讓他
們能夠真正主導自己的未來。我期待聽到
更多特區政府的有關計劃。」他續指，他
察覺到英國企業對香港的發展大計，及香
港特首梁振英所形容的、香港特區作為中
國的聯繫人角色反應積極，認為帶來龐大
機遇，令人高興，又對香港及倫敦這兩個
具領導地位的金融中心在人民幣離岸市場
上的持續合作，「甚感欣慰」。

英報告指港「一國兩制」運作好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鄭治祖)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昨
日在出席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後指出，所有政制發展方
案，都必須遵守4個主導性原則：一、任何方案均需要循序漸
進；二、適合實際情況；三、兼顧各階層利益；四、要有利資本
主義發展。根據這4個原則，一是任何未來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
的設計都要符合循序漸進，二是現行選舉委員會的4個界別可兼
顧各階層利益，三是參照選委會的「廣泛代表性」。
譚志源昨日指出，特區政府就2017年普選特首及2016年立法會

產生辦法的正式諮詢尚未展開，但在這一段時間，政府已陸續分
批約見不同的團體及人士，聽取他們比較具體的建議及意見，同
時可「趁機澄清一些在新聞公報內未有看到的具體細節」。

特首普選產生3階段：提名 普選 任命

被問及目前社會上具體方案時是否符合《基本法》及全國人大
常委會《決定》的要求，譚志源直言，「大家只要留意《基本
法》，特別是《基本法》內有兩方面，大家便可自行作判斷」，又
強調了主導所有政改方案的4個重要原則：一、任何方案均需要
循序漸進；二、適合實際情況；三、兼顧各階層利益；四、要有
利資本主義發展。在條文上，2017年普選特首建議方案是否符合
《基本法》，應當看第四十五條的規定，即特首普選產生辦法的3
個階段：一是提名、二是普選、三是任命。
他說：「提名權是在於提名委員會，因為《基本法》四十五條

清楚訂明是由提名委員會提名。選舉權當然是屬於全體合資格的
選民。我也留意到坊間有些意見認為，在這階段是否一人一票
(選出提委會)，還是怎樣呢？我相信過往無論是人大決定，或是

相關北京(中央)官員也提及，所謂
全體選民是以一人一票形式選舉
產生的，這個我相信已頗清晰。」
譚志源續說，任命權屬於中央

政府的，而中央過往已一再強
調，這是一個實質的任命權。
「故此，提名權、選舉權及任命
權，三者均是實質的，任何方案
如果與這三個實質的權有出入的
時候，是否符合《基本法》大家
可自行判斷。如沒有影響這三個
權的實質行使的話，大家可繼續
研究及跟進。」

提委會組成要符循序漸進

被問及「真普選聯盟」3個特首普選建議方案都有所謂「公民
提名權」，譚志源指出3點，一是任何未來的提委會的組成的設
計，都要符合循序漸進，即要從現實出發；二是兼顧各階層利
益，即現行選舉委員會4個界別，而這4個界別都要兼顧各階層利
益；三是「廣泛代表性」。「大家若翻看《基本法》附件一對選
舉委員會的組成規定，都是要求有廣泛代表性，這與《基本法》
第四十五條規定提名委員會有廣泛代表性的用詞是一樣的。」
他說：「故此，如果將來的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方法是參照現行

的選舉委員會，相信在循序漸進、在兼顧各階層利益和廣泛代表
性都是有其好處，故此『可參照』的來源的結論也是由此而來。」

■譚志源強調政制發展須遵

照4原則。 梁祖彝 攝


